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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奥尔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 

本次公告内容为诉讼进展公告，此次公告所涉及的诉讼内容，公

司已在 2017 年 4 月 13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告，公告编号为： 

2017-025号、2017-026号，诉讼进展的情况已在 2017年 6月 22日、

2017年 10月 11日进行公告，公告编号为：2017-027号、2017-042。

原告富泰京精密电子(北京)有限公司与公司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，于

2016 年 9 月 28 日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，该法院于 2017 年 4

月 24日作出（2016）京 0115 民初 16274号民事判决书，被告奥尔

斯提出上诉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（2017）京 02民终 9286号

民事裁定书撤销（2016）京 0115 民初 16274号民事判决书，发回重

审。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。我公司于 2018 

年 7 月 3 日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的（2018）京 

0115 民初 643号民事判决书，现对此次判决情况进行公告。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受理日期：2016年 9月 28日 

（二）受理机构名称：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

（三）受理机构所在地：北京市大兴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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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原告或申请人基本信息 

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富泰京精密电子(北京)有限公司 

2.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陈念民 

3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刘剑锋,富泰京精密电子(北京)

有限公司 

4. 其他信息：无 

（二）被告或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

 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北京奥尔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.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李永刚 

3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陈鸿,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 

4. 其他信息：无 

（三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

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无 

2.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无 

3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 

4. 其他信息：无 

（四）基本案情 

2015年 7月 21日，原告与被告签订了《委托制造合约》，约定

由原告为被告的“ourslink智慧净化与安防套装”项目承担制造、组

装、测试任务。2015年 11月 23日，被告要求原告为其加工模具 16

套、治具 5 套。现原告认为被告所委托加工模具及治具已完成生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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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款项及延期支付违约金。 

（五）诉讼或仲裁的请求及依据 

1、被告支付模具治具款 596,150元； 

2、被告支付违约金 303,450元； 

3、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（六）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

双方合约的基础不是《委托制造合约》而是备忘录；被告不存

在违约事实，原告制造模具存在重大质量问题，且拒绝整改，导致合

同目的不能实现，故被告拒绝继续付款，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 

（七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无。 

三、判决、裁定或裁决情况 

2018 年 6 月 29 日，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京 

0115 民初 643号民事判决书，结果如下： 

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

四、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

无 

五、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

针对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重审判决结果： 

1、若上诉期（判决送达对方之日起 15 日内）内，富泰京公司

未提起上诉，则一审判决生效，奥尔斯公司将无需履行给付义务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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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诉讼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。 

2、若上诉期内，富泰京公司提起上诉，则本案将进入二审程序。 

如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维持原判，则奥尔斯公司将无需履行给

付义务，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如二审法院审理后改判，判决支持富泰京公司部分或全部诉讼请

求，奥尔斯公司将需履行给付义务。但是，根据北京东方佳禾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2月与李朱峰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

议》中明确约定，李朱峰作为目标公司的现有控股股东承诺对于因交

割日前事项导致的、在交割日后产生的目标公司的负债，包括但不限

于因违反与第三方的合同约定而产生的违约责任，李朱峰应全额承担，

以保证奥尔斯及东方佳禾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。若李朱峰未依《补

充协议》约定承担责任，公司将存在依据最终生效判决对原告先行给

付、再向李朱峰追索的风险，届时将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

如前所述，针对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重审判决结果： 

1、若上诉期内，富泰京公司未提起上诉，则一审判决生效，奥

尔斯公司将无需履行给付义务，对公司财务无不利影响。 

2、若上诉期内，富泰京公司提起上诉，则本案将进入二审程序。 

如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维持原判，则奥尔斯公司将无需履行

给付义务，对公司财务无不利影响。 

如二审法院审理后改判，判决支持富泰京公司部分或全部诉讼请

求，奥尔斯公司将需履行给付义务。届时公司将积极督促李朱峰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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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责任，以保证公司及东方佳禾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。若李朱峰

未依《补充协议》约定承担责任，公司将存在依据最终生效判决对原

告先行给付、再向李朱峰追索的风险，届时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

不利影响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京 0115 民初 643号民事

判决书 

 

北京奥尔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7月 5日 


